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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道德文化精神及对未来大中国法的意义 

●张中秋 

【内容摘要】 从中华法系的含义出发，以唐律(《唐律疏议》)为代表，探讨中华法系的传播及其原 

因，指出中华法系的文化精神，即贯通天、地、人、法的道德原理，是它先进性和优越性的根本所在，并因 

此而传播四方。近代开始中华法系解体，中国法律变迁至今，呈现出两岸四地三法域的状况。未来有可 

能在国家最高主权和根本法的基础上，整合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法律，形成大中国法的架构。 

在这个新的法律世界的形成中，作为中华法系文化精神的道德原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华法系 道德原理 法律变迁 大中国法 架构 

一

、中华法系诸问题 

(一)中华法系的含义与分期 

法系是法律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态。一般认为，法系是指由拥有某些共同传统和重要特征的 

两国或两地区以上的法律所构成的法的体系。人类迄今存在过的法系，依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① 

按历史分类法，中华法系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五大法系之一。②依笔者的见解，中华法系是指发源于 

我国上古解体于晚清、以中国法为母法、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东亚法 

律体系，包括传统社会的中国法、朝鲜法、日本法、琉球法、安南法和暹逻法等。 

中华法系萌芽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经夏商西周的发展，形成了以五刑(墨、劓、刖、宫、大辟) 

为中心，以礼和刑为主要内容与形式的法律体系。随着春秋战国的变革和秦汉帝国的统一与扩张，西周 

时期的法律体系又经历了破裂、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以战国时期魏国《法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秦律和汉 

律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框架。从西汉到隋唐的几百年间，中国法律开始和完成了儒家化运动，这个运 

动的最后结晶是唐律的形成。唐律是唐代法律的总称，包括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其中《唐律疏 

议》是代表。此后，唐律一方面为中国的宋元明清诸王朝所继承，形成一脉相承、沿革清晰的国内法律传 

统；另一方面又为东亚诸国所接受，成为中华法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唐律尤其是《唐律疏议》被公 

认为是中华法系的代表。 

如果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界定，在中国的上古到先秦这段时间为中华法系的初创期，其范围限于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法律文化原理研究”(项目编号：10Bn(0l9)的阶段 

性成果。 

① 有世界三大法系说、五大法系说、七大法 系说和十六大法系说等。参见下列书中有关法系分类的内容。[法]R．达维德：《当代 

主要法律体 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德]K．茨威克特等：《比 

较法总论》，米健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美]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除中华法系外，其他几大法系分别是印度教法系、伊斯兰教法系、大陆法系(罗马目耳曼法系)和英美法系(普通法系)。参见上 

注，威格摩 尔书中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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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在秦汉至隋唐这段时间为中华法系的成型期，其范围包括东亚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 

球群岛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在中国的宋至清末这段时间为中华法系的延续和内部变化期，其范围还 

是包括上述地区，但在这段时间内，从中国继受的东亚诸国法已逐渐本土化或干脆为本土法所改造和取 

代。③不过，从法系的构成要件上看，中华法系还是成立的。 

(二)中华法系的传播及其原因 

中国法从秦汉特别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就已经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传播，但对外产生大规模影 

响的始于隋唐时期，特别是到唐代达到了顶峰。公元 701年，日本颁行划时代的古代法典《大宝律令》， 

这部法典在篇目、结构、内容甚至文句方面，基本类于唐律，只是在某些方面略加简化省略罢了。至于古 

代朝鲜，《高丽史·刑法志》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古 

代越南称为安南，大约在公元 9世纪中期以前，安南适用中国的唐律，到公元 1042年，越南李太尊颁布 

《刑书》三卷；公元 1230年，陈太尊颁行《国朝统制》中的《国朝刑律》，这前后两部法律均以唐律为蓝本； 

后来成于黎氏王朝的《鸿德刑律》，亦是以唐律为主折衷宋、明律而成的。还有，在中国周边的琉球、暹 

逻、大理、吐蕃、辽、西夏、金等地区，亦时间不一、程度不同地移植、仿效或吸纳了中国的法律。这样，就 

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法为母法，以唐律为代表，布及东亚诸国广大区域的法律体系。这就 

是中华法系。④ 

中华法系的形成，不仅对东亚地区法律文化和法制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而且亦有世界意义。如果 

我们将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与罗马法的代表《法学阶梯》简单比较一下，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是， 

《唐律疏议》颁布于公元653年(唐高宗永徽二年)，《法学阶梯》制定于公元533年(查士丁尼皇帝第三任 

执政官期间)，这两部分别代表古代东方与西方法律秩序的著名法典，在互不相通的情况下，其诞生的时 

间如此接近，真是人类法律史上的一大奇观。⑤但更有意义的事实是，《唐律疏议》与《法学阶梯》所代表 

的中华法系与罗马法，在古代东亚世界和地中海世界是通行的，而且影响深远，这是它们作为世界性法 

律体系的共同之处，即对人类法律文化和法制文明的重大贡献。所以，日本学者仁井田陛教授在对比研 

究了唐代律令与日本律令之后说：“耶林说过：‘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用武力，第二次是用宗 

教，第三次是用法律。’然而，大体上可以说，中国亦是一以武力，二以儒教，三以法律支配东部亚细亚的 

(不过，其武力支配未达到日本)。蒙受中国法律影响较多的民族和地区，东至日本和朝鲜，南达越南，西 

及所谓西域，北到契丹和蒙古。”⑥ 

中国法之所以在唐代对外大规模传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地理近； 

二是国力强；三是文化优。地理近不用多解释，朝鲜、日本、琉球、安南、暹逻，以及历史上的大理、吐蕃、 

辽、西夏、金等地方政权，都是唐代中国的周边地区，便于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交流和扩散。同样，国力 

强亦不用多解释，隋唐尤其是唐代国力强盛，是当时亚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的中心，唐都长安 

是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前往大唐和居住长安的外国人人数众多。这些外国使节、留学生、商人、僧人、艺 

人等，都不同程度地引起或推动了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交流与传播。⑦文化优是指以唐律为代表的中 

国法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发达的法文化，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习惯法拥有的绝对先进性，其先进程度曾使得 

③ 可以日本为例。参见张中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一一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点》，法律出版社2OO9 

年版，第 117～127页。 

④ 有关中国法尤其是《唐律疏议》的传播与中华法系的形成。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⑤ 虽然唐代中国与东罗马有间接的交往，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唐律疏议》与《法学阶梯》之间有任何联系。相对于对方，它们都 

是独立出现、独自存在并各自发挥作用的。有关中国与罗马的历史关系，参见[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 

关系研究》，丘进译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4年版。 

⑥ [日]仁井田隍：《唐令拾遗》，栗劲等译，长春 出版社 1989年版，第801页。 

⑦ 参见[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昊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 

务印书馆 1980年版；刘俊文、[日]池田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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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学生感叹：“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⑧而人类文化，包括法律文化，有一种自我交流的能量，这 

种能量表现在相对先进的一方，总是透过人的行为积极地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有点像流体力学原理，即 

不平衡中高低之间的惯性流动。唐代中国与周边地区之间法律文化的不平衡所引起的传播，亦可以说 

是历史力学原理的一种表现。 

(三)中华法系的精神与原理 

中国法之所以在唐代对外大规模传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同时亦是它自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相 

对周边地区的先进性，而这个先进性正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体现。那么，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又体现在 

何处呢?从法文化角度而言，我们可以从法律形式和内容实质两方面来认识。从法律形式上讲，以唐律 

为代表的中国法的状况：一是成文的，二是体系化的，三是法典化的；而周边地区的法律状况：一是不成 

文的，二是无体系的，三是非法典的。表明唐代中国周边地区的法基本上还都处在原始和半原始的习惯 

法状态，这使得中国法相对于它们在形式上拥有绝对的先进性。从内容实质上讲，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 

法不仅内容完备成熟，其有关政制、行政、刑事、经济、婚姻、家庭和诉讼等国家与社会的主要方面都有明 

确的法律规定。譬如，刑事性的《唐律疏议》就有 500条，其他唐令、唐格、唐式则更多，所以日本留学生 

说：“大唐者 ，法式备定珍国也”。 

对法来讲，形式先进、内容完备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渗透在法的内容和形式之中的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决定法的特质 ，从而塑造法的面貌和支配法的发展，并藉此表现出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那 

么，中华法系的文化精神是什么?我把它归纳为礼法文化、情理依据、仁义精神、道德原理。简要说，礼 

法结合、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和结构，所以中华法系亦可以说是一种礼法文化。这个礼法以 

情理为依据，情理体现了仁义精神，仁义最后扎根在天地阴阳刚柔之道上，亦即以天理或者说道德为其 

原理。可见，作为中华法系文化精神的这几个方面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层层递进、相互关联、一体贯通 

的，最后落实在作为原理的天理或道德之上。对此，我们可以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来加以说明。 

《唐律疏议·名例》开宗明义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 

也。”⑨意思是说德礼是政教的根本，刑罚是政教的辅从，两者的关系犹如黄昏与早晨(相续为一天)、春 

天与秋天(相续为一年)，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构成完美的整体。这个指导思想融合了儒、法、道三家思想。 

从概念的倾向上讲 ，“德礼”是儒家的，“刑罚”是法家的，“昏晓阳秋”是道家的。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在 

国家法典中融为一体，这是西汉以来中国法律发展到唐代“臻于完备”的表现。《唐律疏议》贯彻的这个 

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之道。 

“道”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⑩依据中国经典表述，道的基本要素是阴与阳，其结构是阴阳一 

体、阳主阴从，而阴阳的关系是互涵、互摄、互转，亦即对立、统一、转化(所以生生不息)的辩证关系。这 

个思想来之于我们的先贤对天、地、人，亦即自然、社会和人类的观察、思考、概括和提炼 ，从而形成了贯 

通天、地、人，亦即包括 自然、社会和人类在内的统一的哲学。⑩其一贯之道即是宋儒周敦颐在他著名的 

《太极图说》中所说的：“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⑩推广言之， 

⑧ 日本《推古纪》3l条记：“大唐学问者僧惠济、惠光及医惠日、福因等并从智洗尔等来之，于是惠日等奏日：‘留于唐国学者，皆学 

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 

⑨ 长孙无忌等撰 ：《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1页。 

⑩ 这里的“道”是包含了儒、道、法、释诸家思想的中华文化之道，相当于宋明理学中的“理”，用现代话说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共通原 

理。所以，虽然人们习惯于用“道”或“理”一字来指称事物的原理，但在这种情况下，道或理实际上已经含有了德，即道理中有德、德中有 

道理。 

⑩ 如《周易·系辞下传》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大，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一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⑩ 周敦颐：《周子通书》，徐洪文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2OOO年版，第 48页。此说原出《周易·说卦》。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杨成 

寅：《太极哲学》，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美]杜维明：《试谈中国哲学的三个基调》，栽王元化、胡晓明主编：《释中国》，第二卷，上海文艺出 

版社 1998年版，第877～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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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道的理路和构成，并根据上述《唐律疏议·名例》的明示，那么，立法(此为政教大法)之道应是礼与法 

(此为刑法)，或者说德礼与刑罚，亦即通常所说的情与理。 

中国人的这种一贯之道，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原理的文化哲学。按照中国古代思维，道是含有路径、 

方向、方法的秩序，所以它在哲学上被引申为有序性／静一阴／成／道一刚／义／宜一刑罚／法，藉以表达统 
一 事物中的形式、外在、功用、受动等。德是含有事物神奇性能的创生，所以它在哲学上被引申为创生性 

／动一阳／生／德一柔／仁／爱一德礼 L，藉以表达统一事物中的性质、内在、本体、主动等。这表明在事物 

构成的原初意义上，道是德的表现形式，德是道的存在依据，道与德共同构成了事物的统一性，亦即道德 

是事物的统一原理。这样一来，从原理上说，不仅自然世界是道德世界，人类社会亦是道德世界，亦即道 

德是万物原理。⑩ 由于天涵盖万物，所以万物原理亦叫天理，实即贯通天、地、人、法的道德原理。这种 

贯通天、地、人、法的道德原理，实际是传统中国统一的文化哲学。这个文化哲学是古代东亚世界最先进 

的思想体系，它回答和弥合了自然、社会、与人类(包括法)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在人生境界和理论上达到 

了天人合一。这样，人心得以安定，人的意义得以舒展，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表现在法的领域，即是天 

理、国法、人情的相通。@所以，贯彻这一原理的《唐律疏议》不仅是在形式和内容上，而且是在根本的文 

化精神上，成为中华法系的象征和代表，并因这种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传播四方。总而言之，中国法之所 

以在唐代对外大规模传播并于此形成中华法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道德文化精神是东亚共同的世界 

观。 

毋庸讳言，道德原理表现到法律制度与规范上，可以简单地用“三纲五常”来概括。三纲是指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三纲是社会的伦理，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五 

常是长期以来受批判的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与规范。其实，随着传统中国社会的成长，三纲五常并非没 

有发挥过积极作用，否则就无法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兴盛与作为政纲的传统法的关系。@只是随着传 

统中国社会的衰落，三纲五常的消极性才凸现出来。但对此亦要作具体分析，作为封建的、专制的和宗 

法的三纲，由于不适时宜已遭淘汰，但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道德原则，五常剔除它某些过时的礼教 

内容仍有价值。我通过对《唐律疏议》的研读，发现立足于道德原理的中华法系，在对人与法和社会这三 

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其宗旨是肯定、保护和追求有德的人、向善的法与和谐的社会。这些价值源于万 

物有序与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理，植根于善的道德，因此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适性和持久性；而且与西方法 

的自由原理相比较，中华法系的道德原理亦永有其价值，因为两者都是人类所必需的。⑩ 

二、近代中国法律的变迁 

从公元 l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法律文化在列强的武力和殖民政策支持下向东亚扩展和传播，传统 

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以中国为首的东亚诸国法进入近代的变革期。这个历史过程在中国学界被称之 

⑩ 这里所说的“道德”是指万物原理而非一般伦理，与现在}-．-'ffl通常所说的“道德”的含义不同。前者是传统中国一个重要的哲学 

范畴，用以表达世界万物的构成原理，亦即正文中所说的，道是事物的存在形式，德是事物的存在依据，道与德共同构成事物的统一性。 

这个原理贯通天、地、人 ，亦即自然、社会与人类，所以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由此可见，它与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人的品行好坏 

的道德一词，包括与更广泛的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一词，在内涵上都不一样。 

⑩ 在中国哲学中，宇宙是一个有机 系统，万物相互感应为一体，所以 自然、社会、人类是相通的，而通就通在理上。这个理就是天 

理。它首先表现为万物井然有序与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理，进而被先贤们抽象表达为道与德，所以亦称之为道德律。道德律不仅仅是中 

国人观念中的 自然律，亦是社会集体、人类生活的支配律，所以，道德乃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原理，天理、国法、人情正是在此之上三位一体 

相互贯通的。 

⑩ 朱熹说过：“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 

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这说明在传统中国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中国人的世界观中， 

“三纲五常”是天理。还有，贺麟先生对五伦特别是三纲作了与众不同而富有哲理的解读。他认为，在传统中国，三纲之为纲有着 自然、 

政治和道德上的合理性，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存在和维护作用亦是明显的。参见贺麟：(J-伦观念的新检讨》，载王元化、胡晓明主编：《释 

中国》，第二卷，上 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04～1218页。 

⑩ 参见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道德原理及其价值》，《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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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法东进”或“西法东渐”。⑥西法东进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是东亚法近代变革的开端，中华法系 

从其子法开始解体。首先是日本于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放弃源自中国的律令体制和固有法，大规 

模地移植西方法，建成以欧陆法为范本的近代法制。这一举动的后果及其意义，可以说是中华法系从它 

的子法开始趋于解体。随着日本的强大和中日战争的爆发，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琉球(即现今的冲 

绳)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这样，这些中华法系原先的属地／空间遂成为移植于 

西方的日本殖民地法的管辖地。同样，越南在法国殖民者占领下亦从中华法系中脱离出去。到 19世纪 

末，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法系实际上仅存作为母法的中国法而已。故而，中华法系的解体是一个从域外到 

本土，从子法到母法的逐步瓦解和收缩的过程，从初起到终结大致经历了40余年。 

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中国法，虽然 自唐宋以来内部已有了收缩的趋势，但并没有中断 自身的连续 

性。⑩一直到公元 19世纪中期 ，先是西方列强后来是 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 

的条约，确立了他们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后，中国自古以来的司法主权部分丧失，中华法系在本土受到 

重创。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中华法系的子法已全然解体的情况下，清廷迫于压力正式“变法修 

律”。尽管晚清“变法修律”是学习西方的，但实际情况是，从 1900年清廷颁布“变法修律”的谕旨开始， 

到 1905年派5大臣出洋考察，经过反反复复的寻觅，最终还是选定了Et本作为引进西方法律文化的模 

范国，因此可以说 ，晚清中国是继受了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 就东亚法在近代的变革来说，这是西 

法东进的第二期。随着这一期的展开，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中国法整体瓦解。至此，曾经作为实体的中 

华法系不再存在，而是被视为具有法律文化传统和遗产意义的历史性法系。 

自中华法系解体以来，中国自清末至中华民国的法制近代化，经历了从模仿Et本到受欧美影响的过 

程，虽建有“六法全书”体系，实则还是被纳入了移植的西方法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受苏联模式 

的社会主义法制影响，因此，中国大陆的法制又被纳人了社会主义法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大陆尝 

试放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制，但在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中国大陆的法制遭到 

了毁弃。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重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经过了这么多的反 

复与变迁，我们对现今中国大陆法，在体系上既不能简单地将它归之于移植的西方法系，亦不能视同于 

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法。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是一个将中国自身、西方和社会主义诸要素混为一体的 

新法律体系。 ‘ 

三、未来大中国法的架构 

在中国大陆建设新法律体系的同时，香港和澳门开始回归祖国。按照中国政府和英国、葡萄牙政府 

分别于1984年 12月19日和 1987年4月 13日签署的《联合声明》，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已于1997年7月 1日，澳门已于 1999年 12月20日分别回归祖国， 

中国人民已恢复对香港、澳门的主权行使。台湾何时回归祖国，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虽然现在还不能 

开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但统一是历史的趋势。因此，当代中国法律的现状是两岸四地三法域，即海峡 

两岸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形成中国大陆法、台湾地区法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三个 

法域。 

展望未来，大中国法的架构有望形成，届时应是两岸四地一法系。当然，这里的法系不是比较法意 

⑩ 参见王健：《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OO1年版。 

⑩ 参见张中秋 ：《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B9—93页。 

⑩ 同前注③，张中秋书，第3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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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法系”④，而是指同一国家主权下的法律体系。未来中国可能的统一，有助于在国家最高主权和 

根本法的基础上，整合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区际法律，构成多样性的统一，最终大中国法 

有可能形成。大中国法的形成自有中华法系的要素，但它既不是新中华法系的出现，亦不是中华法系的 

复兴。这部分是因为，大中国法的内部差异显著，形成不了有机的整体；部分还因为大中国法内各地区 

法的概念、法源、学说、制度、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等，基本上都不同于传统的中华法系。是否可以这样 

说，未来大中国法是在现代法律的基础上，融人中华法系若干有生命力的要素而形成的新的法律体系。 

但由于它是一国主权内区际法律的整合，因此依法系理论 ，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系。 

但不管怎样，“在大陆的广阔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中形成了更加完善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 

体系；在 600多万人口和 10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原有的普通法法律体系基本不变；在 40万人口和 10 

多平方公里的澳门，原有的大陆法体系基本不变。这就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了一个由中国人创立的、历 

史上还没有过的先例：以大陆的法律体系为主体的多种法律形式并存。在这里，当代世界的几种主要法 

律存在于一体之中，而又各得其所，它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无疑是对法律文化的贡献。’ ④ 再加上拥 

有中国传统和清末变法并具有大陆法系背景的台湾法。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中国，将形成一个以大陆社 

会主义法为主体，同时并存具有普通法内容的香港法和具有大陆法系特色的澳门法与台湾法为一体的 

新的法律体系。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法律实验之一，中国将因此成为一个法律的世界。 

在这个新的法律世界的形成中，作为中华法系文化精神的道德原理将发挥重要作用。如前所述，道 

德原理的原则是责任优先，亦即《唐律疏议》所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正是因为德礼本 

质上是一种基于道德的责任，所以德礼为本实际上就是责任优先。责任优先使得唐律所代表的中华法 

系，是从个体对群体的责任而不是从个体的权利出发，从而在结构上成为一种责任一权利型的法。按照 

这个结构，权利以责任为前提，主体的权利愈大责任就愈大；反之，主体的权利愈小责任就愈小。所以， 

生活在中华法系下的传统中国人不是没有权利，而是他或她的权利存在于群体的关系中，且任何权利的 

有、无、大、小都要以责任为前提并与责任成正比例。因为人是道德的主体，法是主体价值的载体。中华 

法系的责任一权利结构，实际上是道德原理的责任优先原则在人与法上的贯通和展开。这与以自由为 

原理从个体出发的权利一义务型的西方法不同，但两者又各有其价值 ，因为道德与自由都是人类所必需 

的。然而，在当今的世界尤其是在中国，从个人出发的自由一权利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过头了，如一味 

追求个人财富而罔顾公共利益的经济动物行为，以及接受、容忍甚至赞赏、欣慕、鼓励这种行为的社会舆 

论和政策导向，正需要从大众出发的道德一责任主义的思想和制度来批判和纠正。由此可见，中华法系 

的文化精神，准确说是它的道德原理，为我们创新中国法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⑤ 的现代法制，促进大 

中国法的形成和融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利用和发挥好这个资源和动力，将有助于我 

们塑造中国新法律文化特质，为中国和人类创造一个新的法律世界。 

(责任编辑：王 申) 

① 综合比较法学家们的意见，我归纳构成同一法系的要件约有以下数项：(1)一般 由两国或两地区以上的法律所构成；(2)法系内 

各国或各地区的法律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3)法的基本观念相同或相近；(4)法源的种类及其解释方法相同或相近；(5)法的表现形式和 

法律结构相 同或相近；(6)占统治地位的法学方法相同或相近；(7)根本性和具有特征性的法律制度相同或相近；(8)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相同或相近；(9)思想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参见本文开头关于法系分类所列参考书中的相关内容。 

⑨ 肖蔚云：《中国人民在21世纪对法律文化的贡献》，《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⑤ 我认为中国的特色很 多，但根本特色在于文化。中国文化的特色亦很多，但根本特色在于道德，即由有机、整体、多元的宇宙自 

然观衍生出来的诚实仁爱、责任优先、合理有序、共生共荣、不同而和的道德世界观。我深信这个道德世界观不只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 

在 ，亦将是两岸四地大中国法形成和融合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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